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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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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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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－

1

－

3
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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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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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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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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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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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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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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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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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
－

－
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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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,953,203

 1,732,115

 822,840

 938,444

 550,602

 1,176,440

 486,591

 363,290

 103,317

 297,808

 973,329

 79,519

 103,021

 33,041

 100,140

 51,621

－

 7,218

 31,707

 53,414

 15,423

 33,323

－

 2,189,730

 924,224

 549,980

 111,413

 98,326

 128,493

 37,242

 123,536

－

－

 45,247

 11,071

 72,883

－

－

 18,813

－

 7,218

－

 27,961

－

 33,323

－

 1,001,730

 102,224

 183,980

 111,413

 98,326

 128,493

 37,242

 123,536

－

－

 45,247

 11,071

 72,883

－

－

 18,813

－

 7,218

－

 27,961

－

 33,323

－

 1,188,000

 822,000

 366,000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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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,763,473

 807,891

 272,860

 827,031

 452,276

 1,047,947

 449,349

 239,754

 103,317

 297,808

 928,082

 68,448

 30,138

 33,041

 100,140

 32,808

－

－

 31,707

 25,453

 15,423

－

－

 2,552,673

 368,891

 272,860

 272,231

 165,776

 305,947

 212,849

 239,754

 103,317

 75,808

 198,082

 68,448

 30,138

 33,041

 100,140

 32,808

－

－

 31,707

 25,453

 15,423

－

－

 3,210,800

 439,000

－

 554,800

 286,500

 742,000

 236,500

－

－

 222,000

 730,000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 總　　　　　計

 　新　 北　 市

 　臺　 北　 市

 　臺　 中　 市

 　臺　 南　 市

 　高　 雄　 市

 　宜　 蘭　 縣

 　桃　 園　 縣

 　新　 竹　 縣

 　苗　 栗　 縣

 　彰　 化　 縣

 　南　 投　 縣

 　雲　 林　 縣

 　嘉　 義　 縣

 　屏　 東　 縣

 　臺　 東　 縣

 　花　 蓮　 縣

 　澎　 湖　 縣

 　基　 隆　 市

 　新　 竹　 市

 　嘉　 義　 市

 　金　 門　 縣

 　連　 江　 縣

 中華民國100年 3月

 本局給付處。
 註：本表地區別依投保單位所在地統計。

 中華民國100年 5月13日

 勞保年金給付核付人數及核付金額－按給付種類及地區別分（職業災害）

 單位：人、新臺幣元

 合　　計  失　　能　　年　　金  遺　　屬　　年　　金給付種類

核付人數 核付金額

核付人數 核付金額 核付人數 核付金額

補償一次金
職業傷病失能  小　　計  年　　金

補償一次金
職業傷病失能

補償一次金
職業災害死亡  小　　計  年　　金

補償一次金
職業災害死亡

地 區 別

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料來源： 編製


